
历史文化学院 2024 年春季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

根据《辽宁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历史文化学

院实际情况，制订本细则。

一、领导机构

组 长：李玉君、杨智国

成 员：李春利、宫凌勇、徐学琳、田野、郭鑫

秘 书：杨晨

二、申请转出及转入条件与限制

根据《辽宁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第二章第五条规定，申请转出

转入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突出特长，转专业更能发挥其学业专长，同时满

足下列条件的：1.具有与申请转入专业相关的高中阶段以来的学科类竞赛获奖证

书、等级证书或能够证明其专业特长的其他成果。2.修完所在专业第一学期全部

课程并参加了所有考试课程的期末考试，且所修通识教育课程考核成绩无不及格

记录。

（二）第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排名位列所在专业前 10%的。

（三）按照学校特殊专业在校生选拔计划，达到相关选拔要求的。

（四）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发展需要，由学校组织统一进行专业调整的。

（五）经学校批准休学创业后复学且创业模式、过程或成果与转入专业的学

业相关的。

（六）应征入伍退役复学的。

（七）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在原专业继续学习的。

（八）因专业调整（撤销、合并、停招等）原因，学籍异动后无法在原专业

继续学习的。

根据《辽宁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申

请转专业：

（一）未报到入学、注册取得学籍的；



（二）艺术类、体育类、普通类三者之间跨类别的；

（三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与其他专业互转的；

（四）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，含专升本、中师升本、高水平运动员、

运动训练、有协议的免费师范生等；

（五）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；

（六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；

（七）应予退学的；

（八）已修满教学计划规定总学分的三分之二以上的；

（九）申请二次转专业或申请退回原专业的。

三、可接受转入人数

各专业每年接收转入学生人数上限为本专业当年新生在籍数的 10%（四舍五

入）。我院 2024 年春季各专业可接受转入学生人数为：历史学（师范）专业为

13 人，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3人。

四、转专业工作程序

历史文化学院申请转出者需通过教务管理服务平台申请，经学院审核同意，

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拟转入学院组织的审核。

其他学院申请转入历史文化学院者在所在学院审核通过后，参加历史文化学

院组织的考核。学院将对考核通过者的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，

在公示无异议后，在教务处管理服务平台予以通过，并将相关材料上报学校教务

处。

因休学创业、退役复学、疾病三种情况需要要转专业的，按学校《辽宁师范

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第五章第十二条办理。

五、申请转入考核办法

申请转入者在获得资格后，由历史文化学院组织考核。对于根据《辽宁师范

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第二章第五条规定，符合条件（一）以对历史学（师

范）专业、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具有兴趣和突出特长而申请转专业者，必须参加

我院组织的考核，择优转入。



对于根据《辽宁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第二章第五条规定，符合

条件（二）第一学期平均绩点排名位列所在专业前 10%的申请者，如申请人数低

于接受人数，可免考核，直接转入，如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多于学院可接受学生

数，则也需参加我院组织的考核，择优转入。

六、考核方式

由历史文化学院组织面试考核。

七、转入后学籍管理及学分记载

按《辽宁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第六章第十三条，第十四条办理。

八、本实施细则适用于 2023 级学生。若与学校相关文件冲突，以学校文件

为准。

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

2024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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